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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院〔2024〕1 号

关于印发《江苏财会职业学院会计学院学生心理
危机干预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班级、全体辅导员（班主任）：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会计学院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办法（试行）》

已经会计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会计学院

2024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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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财会职业学院会计学院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办法
（试行）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江苏财会职业学院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

办法（试行）》等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心理

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机制，切实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和校园安全稳

定，特制定本办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办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高

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江苏财会职业学院大学

生心理危机干预办法（试行）》等文件制定，旨在规范我院学生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

第二条 心理危机干预是指对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学生提供

及时、有效的心理支持与帮助，帮助其缓解心理压力、恢复心理

平衡、增强应对能力，防止危机事件发生或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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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学院坚持“生命至上、预防为主、全员参与、家校

协同”的原则，建立健全心理危机预警与干预体系。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四条 学院成立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

学生工作的院领导担任，成员包括学工办主任、心理辅导员。领

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全院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第五条 心理辅导员负责制定学院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计划，

组织心理排查、谈话评估、档案管理、信息上报等工作。

第六条 各班级辅导员（班主任）为本责任班级心理危机干

预第一责任人，负责开展日常谈心谈话、心理排查、信息报送、

家校沟通等工作。

第三章 工作制度

第七条 建立“会计学院每月心理动态监测表”制度，各辅

导员每月与责任班级学生开展谈心谈话，更新在库人员信息，动

态掌握学生心理状态。

第八条心理在库人员包括：

（一）心理普测红色预警学生。

（二）辅导员日常排查发现的心理状态不稳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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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在库人员实行三级分类管理：

（一）一般关注：暂无明显心理困扰，状态稳定的学生；实

施常态化管理。

（二）重点关注：存在学业、人际、家庭、情绪等方面困扰，

但当前情绪基本稳定的学生；实施协同管理。

（三）特殊关注：情绪明显不稳定、有自伤自杀风险、行为

异常等的学生；实施立即上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第十条各班辅导员每月 20 日前更新《会计学院心理动态监

测表》、“一生一档”在库学生档案，填写《会计学院学生心理

健康状况监测表》报学院心理辅导员汇总，特殊情况随时上报。

第十一条 严格执行保密制度，所有涉及学生心理信息的内

容不得外泄。

第四章 干预流程

第十二条 发现学生出现心理危机征兆时，辅导员（班主任）

应立即启动干预程序：

（一）第一时间上报学院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领导小组；

（二）安排专人陪伴，确保学生安全；

（三）联系家长，做好家校沟通；

（四）根据情况转介至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或专业医疗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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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对列为“特殊关注”的学生，学院将组织专题研

判，制定“一生一策”干预方案，并上报学校备案。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由会计学院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各学生条线工作人员应认真学习本办法，切实履

行心理育人职责，共同筑牢学生心理健康防线。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会计学院学生心理监测动态每月汇总表

2.会计学院心理动态监测表（月度）

3.江苏财会职业学院相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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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计学院学生心理监测动态每月汇总表

（______年______月）

序

号

责

任

人

红

色

预

警

人

数

名

单

新

增

人

数

名

单

在

库

总

人

数

一

般

关

注

人

数

名

单

重

点

关

注

人

数

名

单

特

殊

关

注

人

数

名

单

1

2

3

总人数

填表说明：

1.红色预警人数：指学校心理健康普查中列为红色预警的学生人数。

2.新增人数：指辅导员当月通过日常谈心谈话等方式排查出的新增心理状态不稳定学生人数。

3.在库总人数 = 红色预警人数 + 新增人数。

4.一般关注：无明显心理困扰，状态稳定。

5.重点关注：存在某些困扰（如挂科、适应不良、宿舍关系、人际紧张、单亲离异家庭、学业困

难、就业困难、家庭亲子关系不良、有诊断史、在服药、旷课逃学、情伤等），但目前情绪稳定、

可控。

6.特殊关注：重点关注学生中情绪不稳定、有自伤自杀风险、行为异常等需上报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的情况。

7.各辅导员每月更新本表，并于当月 20 日前将相关材料报送至学院心理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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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会计学院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监测表

年 月 日

学生姓名 性别 年龄

所在班级 联系方式

责任辅导员 谈话地点

家庭主要情况：

主要问题

1、人际关系 □ 6、心理适应 □

2、恋爱、情感 □ 7、情绪不良 □

3、家庭关系与矛盾 □ 8、成瘾问题 □

4、学习、就业压力 □ 9、失眠 □

5、神经症 □ 10、其他

谈话摘要：

方案建议：

监测情况（是否需上报月报，无需上报的需根据月报要求中相关依据说明理

由）：

整理日期 ： 编号： 责任人签名：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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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月报表（学院）

（每月 20 日前报送学工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学 院 呈报时间

心理辅导员 联系方式

学院学生人数 重点关爱学生数

重点关爱

学生库

（根据学院

情况可自行

加行）

班级 姓名 性别 学号 宿舍号 心理及行为变化

新增关注

对象及干

预 情 况

班级 姓名 性别 学号 宿舍号 心理及行为变化 干预措施

心理辅导员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领导意见：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新增重点关注学生时，请同时填报《重点学生追踪反馈表》；

2、若有心理危机突发事件，请随时填报、及时上报《心理危机突发事件报告表》；

3、表格篇幅不够可以自行调整；

4、干预措施需注明是否家长在校陪读、是否休学在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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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财会职业学院重点关爱学生追踪反馈表

学院 责任辅导员：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目前就读班级

学业状态（请在相应状态下划勾，并按要求填写）

1、休 假 起止时间： 2、休 学 起止时间：

3、已毕业 毕业时间： 4、退 学 退学时间：

5、在校读书 (1)原班跟读 (2)转班就读

目前状况

（含学业、生活、人际关系、情绪、是否就医诊断、用药等方面）

家庭情况

（含家庭住址、家庭结构、经济水平、家庭教育情况、有无家族病史、其

他需要报告的内容）

学院已采取的

措施

学院将采取的

措施

心理辅导员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学院领导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表格篇幅不够可以自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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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财会职业学院心理危机突发事件报告表
学院 填报时间：

姓 名 性 别

学 号 联系电话

心理辅导员 联系方式

上报时间

学生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如家庭结构、经济水平等；成长经历及重大生活事件等；

在校学习、人际关系等；）

危机发生情况：

心理辅导员签名：

学院处理措施：

签名：

盖章：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意见：

签名：

盖章：

备注：表格篇幅不够可以自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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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财会职业学院心理回访记录表
年 月 日

来访者姓名 性别 年龄

所在学院 联系方式

所在班级 回访老师

个人其他基本情况：母亲过于严厉、学生有自残倾向

回访内容

1、人际关系 □ 6、心理适应 □

2、恋爱、情感 □ 7、情绪不良 □

3、家庭关系与矛盾 □ 8、成瘾问题 □

4、学习、就业压力 □ 9、失眠 □

5、神经症 □ 10、其他

回访摘要：

回访方案及建议：

回访效果评估（是否需要后续跟进或转介）：

整理日期 ： 编号：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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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告知书

尊敬的家长:

您好!经了解，您的孩子: 同学， 级 专

业 班，学号 。从 年 月 日开始，(辅导

员、同学或老师等)发现其有 行为。学校已启动心理干预预防系

统，在本阶段学校已经尽到了相应的监管职责。

您孩子的这些行为及心理，不仅严重影响其本人的正常学习和生活，

也严重影响其自身的身心健康。本着对学生生命负责的态度，我校建议家

长(监护人)陪同该生前往专业医院，做心理健康状况的评估鉴定，看其是

否适合在校继续学业。

经鉴定后，如果该生不适合在校继续学业，请及时就医，同时到校办

理休学(退学)手续。治愈后，请执所在省市三级甲等脑专科医院以及连云

港市第四人民医院(我校合作医院)相关康复证明材料向学校递交复学申

请。感谢您对学校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监护人意见:

监护人签名: 学院盖章:

联系电话: 日期:

日期:

(注:本告知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学生家长签收，一份作为送达回执，由

二级学院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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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财会职业学院会计学院 2024 年 5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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